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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設備佈局

1	 充電盒指示燈
LED 會顯示充電盒電池狀況，從紅色到黃色到綠色（0–100%
）。在 Bluetooth® 配對模式下，它會閃爍藍色。 

2	 充電盒按鍵
快速按下以查看充電盒電池電量。在耳塞式耳機放入保護殼
且蓋子開啟時，按住 2 秒即可開始配對。

3	 無線充電
將充電盒放在無線充電板上充電。

4	 USB TYPE-C 電源輸入 
將充電盒插入 USB 電源，為其充電

5	 觸控模式
輕觸左耳機或右耳機來控制音樂、通話或更多功能。 您可以
在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式中自訂長按控制項。
I.	 輕觸 1 次以播放/暫停或接聽來電/結束通話
II.	 輕觸 2 次向前跳轉或拒絕來電
III.	 輕觸 3 次回到上一首
IV.	 長按以切換降噪、透明和關閉 ANC

6	 耳塞
Motif A.N.C. 隨附 3 種尺寸的耳塞，讓您的耳朵舒適貼合是
確保您享受最佳音訊體驗的重要因素。 

花點時間找出最適合您耳朵的耳塞。耳套應緊貼耳部，但仍
能保持舒適。左右使用不同尺寸並非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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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I.	 打開充電盒。
II.	 按住充電盒上的按鈕，直到 LED 指示燈變成緩慢閃爍藍燈為止。
III.	 從音訊設備的藍牙清單中選擇 Motif A.N.C.
IV.	 下載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式並按照應用程式內的說明完成

設定。

耳塞式耳機充電
將耳塞式耳機放回收納盒中，然後蓋上蓋子以關閉耳機電源並開
始充電。

充電盒充電
使用無線充電器或將充電盒插入 USB 電源充電正面 LED 呈綠色
穩定亮起時，機箱已充滿電。

若要使用無線充電器為充電盒充電，請遵循下列指示。
I.	 將充電盒背面平放在無線充電板上。
II.	 確認前方 LED 指示燈亮起，表示充電盒正在充電。
III.	 LED 指示燈變為不閃爍的綠燈時，表示充電盒已充滿電。 

噪音控制
Motif A.N.C. 可以處於三種噪音控制模式之一。 
•	 主動式降噪功能 - 阻隔周遭環境，讓您專心聆聽音樂。
•	 透明度 - 讓您無需取下耳塞式耳機就能聽見周遭環境的聲音並

進行對話。
•	 關閉 - 噪音控制關閉。
您可以在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式中調整主動式降噪和透明
度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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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保養指南
您的耳塞式耳機配備高效能鋰離子電池，使用壽命受充電和使用
情況的影響。請遵循下列準則，盡可能長時間保持電池處於良好狀
態。
•	 盡可能避免使用快速充電器。快速充電會對電池造成壓力並造

成電池劣化。
•	 請避免讓電池電量完全耗盡，或在電池已滿時充電。嘗試將電

量保持在 30% 到 80% 之間。
•	 如果耳機存放時間較長，建議將耳機充電至約一半，然後進行

原廠重設。將耳機和充電盒存放在陰涼、黑暗和乾燥的地方。
•	 請避免在 45°C/113°F 或更高溫度、不通風的地方使用或為耳

機充電。
•	 避免在低於 10°C/50°F 的低溫下為電池充電以及在低於 

0°C/32°F 的溫度下使用耳機。
•	 避免強烈的機械衝擊，例如將耳機掉落在堅硬的表面上，因為

這可能會損壞電池。
下載 Marshal Bluetooth 應用程式，並選擇最適合您和耳塞式耳
機的電池保護等級。

清潔您的 MOTIF A.N.C.
耳塞式耳機經常且有時會長時間與您的皮膚保持緊密接觸。這會隨
著時間的推移而導致污垢和油脂積聚，從而影響性能並可能導致
皮膚過敏。定期清潔您的耳機保持整潔並延長使用壽命。

清潔機殼前，請先拔除所有纜線。使用耳機、將耳機放回保護殼或
插入 USB 充電器之前，請先確定一切都已完全乾燥。

將矽膠耳塞從耳機上取下，然後分別清潔。使用消毒濕紙巾或無絨
布，用 70% 異丙醇或 75% 乙醇稍微沾濕，輕輕地清潔耳塞、耳機
的外表面和外殼。避免在任何開口或揚聲器網孔中弄溼。用乾燥的
軟刷或棉花棒仔細清潔這些區域。
•	 請勿使用任何尖銳物品。
•	 請勿使用壓縮空氣。
•	 請勿使用含有漂白劑或過氧化氫的產品。
•	 請勿將耳機浸入任何清潔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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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新裝置
Motif A.N.C. 會記住最後 x 個配對的音訊設備。它將自動連接到兩
個最近使用的可用音訊設備。  
I.	 將耳機放在充電盒中，並保持上蓋開啟。
II.	 按住充電盒上的按鈕，直到 LED 指示燈變成緩慢閃爍藍燈為止。
III.	 從音訊設備的藍牙清單中選擇 Motif A.N.C.
注意：播放時，Motif A.N.C. 不會更改聲音源。在變更聲音源之前
暫停目前的音訊播放。

重設耳塞式耳機
如果您的耳塞式耳機不穩定或無反應，請依照下列指示操作。
I.	 將耳機放在充電盒中，關閉上蓋以便重啟耳機。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執行硬體重置：
I.	 取出耳機並放在耳朵上。
II.	 按住兩個耳機上的觸控面10秒，即可重設耳機。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將耳機重設為原廠設定：

注意：這會清除所有用戶設置，並需重新設置耳機。
I.	 將耳機放在充電盒中，並保持上蓋開啟。
II.	 按住充電盒上的按鈕 10 秒，直到 LED 轉為紫色，將耳機重設為原

廠設定。
III.	 再次配對前，將 Motif A.N.C. 從音訊設備的藍牙清單中刪除。

MARSHALL 藍牙應用程式
下載 Marshall 藍牙應用程式，充分發揮耳塞式耳機的功能，並

更新軟體使其保持最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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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原因 措施

耳機打不開 電池沒電了 將耳機放在充電盒
中充电。

如果充電盒 LED 指
示燈未亮起，請使用 
USB 電源或無線充
電板爲充電盒充電。

充電盒無法充
電，LED 燈閃爍紅燈

充電盒電量不足，無
法同時給耳機和内
部電池充電

1.	 將耳機從充電盒中
取出。

2.	 取出耳機，給充電盒
充電，直到 LED 
從紅色常亮變為
橙色。

3.	 將耳機放回充電盒
中，合上蓋子，繼
續為充電盒和耳
機充電，直到充
電盒 LED 變爲
綠色常亮。

無法與藍牙設備連接
或配對

您的設備（智慧手
機、平板電腦、電
腦）並未啟用藍牙功
能。

在播放設備上啟動
藍牙。

耳機並未處於配對
模式。

開始配對時，請確定
耳機的外殼蓋已開
啟，請參閱配對新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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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原因 措施

異常行為 耳機並未使用最新
的固件版本。

下載 Marshall 藍牙
應用程式並連接到
耳機。按照應用程式
內的說明操作，確保 
Motif II A.N.C. 擁有
最新固件版本。

此處有軟體故障。 執行原廠重設，請參
閱重設耳塞式耳機。 

耳機需要重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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